
安岳县人民政府征收土地预公告

安征预公告〔2024〕10 号

因高石梯区块高石 1 井集气站—集气总站集输管道工程（集气总站改扩建）建设项

目建设用地的需要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经研究决

定，现发布征收土地预公告如下。

一、征收项目

高石梯区块高石 1 井集气站—集气总站集输管道工程（集气总站改扩建）建设项目。

二、拟征收土地范围

安岳县云峰乡水车村 6 组，岳新乡猫山村 9 组（原新田村 7 组、新田村 9 组）。

三、拟征收土地目的

本次拟征收土地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可以征收情形，用于高石梯区块高石 1 井集气

站—集气总站集输管道工程（集气总站改扩建）建设项目建设。

四、开展土地现状调查安排

本次征收土地预公告发布后，由安岳县人民政府组织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县房屋

征收局、属地乡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等单位对拟征收范围内土地的权属、地

类、面积、农村居民住宅、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情况进行调查，请相关权利人予以

支持配合，积极反馈意见，并对调查结果进行确认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本公告发布后，在拟征收土地范围内暂停办理房屋交易、翻（扩）建、装潢、核发

营业执照、调整农业结构等有关事宜，暂停在拟征收土地范围内的建房申请、土地使用

权调整和土地流转等事项。凡在拟征收土地范围内抢栽、抢种、抢建的，征地时一律不

予补偿。本公告期限为 10 个工作日。

特此公告。

安岳县人民政府

2024 年 10 月 16 日


	特此公告。

